
我省修改《山东省公路路政条例》

2020年7月24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山东省公路路政条例》据此作出相应修改。
此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为了促进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综合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第十三条修改为“涉路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许可的设计和施工方案组织建设。穿越公路修建的公路桥梁，应当设置必要的检修通道和设施；因基础设施建设确需穿（跨）越高速公路互通立交区的，应当进行专项论证，并落实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同时，对相关法律责任条款的表述作了修改。二是为了规范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的相关活动，便利涉路工程建设，将第十七条第七项修改为“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在公路桥梁下、公路隧道、涵洞内埋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或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三是适应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和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改革的新形势，将第二章至第五章中的“公路路政管理部门”修改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中的“路政执法人员”修改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将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配备行政执法人员和必要的装备，实施路政执法检查”。此外，还根据机构改革情况，对《条例》涉及的有关部门的名称进行了统一规范。                       
